非正常户公告

阿巴嘎税 税非告 〔2025〕 10号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其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
    特此公告。
                                    税务机关（签章）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非正常户纳税人
	企业或单位

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经营地点

	阿巴嘎旗宝日满哈畜牧养殖家庭牧场（个体工商户）
	92152522MAEHLMQN64
	哈斯宝力道
	152522********0312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额尔敦宝拉格嘎查37号

	锡林郭勒盟乌拉木讷木呼商贸有限公司
	91152522MAEGJUG639
	钢迪嘎
	152522********0034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青格力花园A1#楼S8号车库

	阿巴嘎旗摩尼思兽药有限公司
	91152522MAE19B3YXQ
	娜日娜
	152522********1428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呼吉尔图中国邮政东侧第一间房屋


